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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處
牌照及審批總區
消防工程合規課

(通風系統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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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內容大綱

1) 政 策 與 法 例

2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程 序

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4) 基 本 通 風 系 統 資 料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6) 申 請 臨 時 牌 照 注 意 事 項

7) 通 風 系 統 擁 有 人 的 責 任



3

通風系統組

1) 政 策 與 法 例

 如 申 領 食 肆 牌 照 的 處 所 設 有 通 風 系 統，申 請
人 須 申 領 《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》。

 何 謂 通 風 系 統

* 所 有 利 用 電 力 或 機 械 推 動 , 抽 入 或 排 出
空 氣 的 系 統

* 推 動 室 內 溫 度 變 化 的 空 調 系 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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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1) 政 策 與 法 例

《公 衆 衛 生 及 市 政 條 例》(第132章) 內 六 種 附 表
所 列 處 所 :

食 肆 (普 通 食 肆 及小 食 食 肆)，
跳 舞 場 所，

劇 院，

戲 院，

殯 儀 館，

工 廠 食 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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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 《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》由 消 防
處 轄 下 的 通 風 系 統 組 發 出， 用 以 證 明 開
設 食 肆 的 處 所 安 裝 的 通 風 系 統 已 由 該 組
檢 查，並 符 合《附 表 所 列 處 所 通 風 設 施 規
例》(第132CE章) 的 消 防 規 定 和 消 防 處 發 出
的 通 風 系 統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1) 政 策 與 法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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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程 序

2.1) 向 食 環 署 申 請 牌 照 時 一 併 處 理

(“一 站 式” 服 務)

2.2) 無 須 直 接 向 消 防 處 提 出 申 請

2.3) 通 風 系 統 的 資 料 由 發 牌 當 局 轉 介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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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3.1)  聯 合 實 地 視 察

3.2)  申 請 審 查 小 組 會 面

3.3)  發 出 通 風 系 統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要 求 :

(i) 消防處通函第2/2023 號

(ii) 附表所列處所內通風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(2023年9月)

(以上三項俱由消防處牌照課同事代為出席，並發出通風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要求)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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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3.4)工 程 完 竣 後 申 請 人 須 直 接 向 通 風 系 統 組 用
Vent / 425 表 格 報 告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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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3.4a)在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: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fsd026/tc/

3.4b)在 消 防 處 網 頁下 載 區 下 載 表 格: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orms/FSD026_chi_20230831_161258.
pdf

3.4c)經 電 話 熱 線 2718 7567 索 取 傳 真 表 格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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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(確 保 通 風 系 統 圖 則 已 交 由 食 環 署 轉 介)

(收 齊 圖 則 和 Vent / 425 表 格 後 通 常 10 個
工 作 天 之 內 會 安 排 視 察)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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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3.5)  合 格

經 檢 查 合 格 後 會 發 出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

證 明 書 過 程 ， 會 在 7 個 工 作 天 內 發 出，並 將

通 知 書 副 本 送 交 食 環 署 有 關 牌 照 組。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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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請 消 防 安 全（通 風 系 統）證 明 書 過 程

3.6)  不合 格

如 果 經 檢 查 後 不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規 定，通 風

系 統 視 察 報 告 (Vent/320a) 會 即 時 交 給 申 請 人

或 其 代 表。在 完 成 補 救 工 程 後，申 請 人 須 用

通 風 系 統 工 程 完 竣 通 知 書 (Vent/425) 直 接

向 消 防 處 報 完 工，而 再 視 察 會 在 10 個 工 作

天 之 內 進 行，若 有 第 三 次 及 後 的 視 察 則 會

在 21 個 工 作 天 內 進 行。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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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基 本 通 風 系 統 資 料

4.1) 通 風 系 統 圖 則

➣ (通 常) 由 ‘通 風 系 統 類 別’ 承 辦 商 代 申 請 人 提 交

➣ 適 當 比 例 (不 少 於 1: 100)

➣ 圖 則 須 清 楚 顯 示 現 有 及 新 安 裝 的 設 施 ，例 如
冷 氣 機，風 機，通 風 系 統 管 道，隔 塵 網，防 火
閘 等 等。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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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基 本 通 風 系 統 資 料

4.2)只 安 裝 窗 口 機 / 分 體 式 冷 氣 機 / 抽 氣 扇 及 抽

煙 罩 的 小 型 食 肆，通 常 亦 須 提 交 通 風 系 統

圖 則。

4.3)如 申 請 改 裝 通 風 系 統 ，須 提 交 有 效 年 檢 證

書 及 通 風 系 統 圖 則。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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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)通 風 系 統 的 入 口 位 位 置

1.1 構 成 火 警 危 險

1.2 積 聚 廢 氣 物

1.3 吸 入 污 濁 空 氣

5.2)通 風 系 統 的 入 口 位 須 設 有 網 罩

5.3)通 風 系 統 的 入 口 位 須 設 有 空 氣

過 濾 器 (Filter) (俗 稱 隔 塵 網)

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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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4)管 道 須 全 部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製 成

(G.I. Sheet ， 鍍 鋅 鐵 片 或 鋼 片)

5.5)管 道 所 經 的 防 火 間 隔 牆 或 天 花，

該 管 道 須 設 有 防 火 閘。

5.6)空 氣 過 濾 器 (Filter) 須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製 成

(例 如 用 金 屬 鋼 絲 等 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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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7)靜 電 過 濾 器 或 聚 塵 器 均 須 屬 消 防 處

所 批 准 的 類 型

5.8)絕 緣 (隔 熱) 材 料 須 附 合 消 防 處 規 定 包 括 :

8.1   新 裝 的 通 風 系 統

8.2   棄 置 的 通 風 系 統

5.9)構 成 火 警 危 險 的 物 料 裝 置 在 通 風 管 道 內

(電 線，隔 熱 材 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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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0) i)    隔 火 牆 欠 缺 防 火 閘
(廚 房，防 護 廊 以 及 處 所 範 圍 等 )

ii) 防 火 閘 未 能 正 常 運 作
iii)  填 塞 防 火 閘 週 圍 未 完 成
iv)  防 火 閘 欠 缺 檢 查 生 口

5.11) 通 風 系 統 管 道 如 用 軟 喉 不 可 長 過 4 米 及

不 可 經 過 防 火 間 隔 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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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2) 通 風 系 統 出 風 口 不 可 吹 入 假 天 花 或 吹
向 保 護 逃 生 通 道

5.13) 無 負 責 人 出 席 協 助 通 風 組 督 察 檢 查

5.14) 提 交 圖 則 與 實 地 裝 置 不 一 致

(As fitted drawi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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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) 通 風 系 統入 口 位 須 設 有 網 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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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)通 風 系 統 的 入 口 位 須 設 有 空 氣 過 濾 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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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)管 道 所 經 的 防 火 間 隔 牆 須 設 有 防 火 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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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)管 道 所 經 的 防 火 間 天 花 須 設 有 防 火 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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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)空 氣 過 濾 器 (Filter) 須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製 成

(例 如 用 金 屬 鋼 絲 等 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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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) 絕緣(隔熱)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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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5) 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食 肆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 的 資 料

可 瀏 覽:

消 方 處 網 頁: www.hkfsd.gov.hk

➣ 防 火 工 作

➣ 牌 照 及 審 批

➣ 關 於 機 動 式 通 風 系 統 的 資 訊

➣ 通 風 系 統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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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6) 申 請 臨 時 牌 照 注 意 事 項

6.1)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) 簽 發 表
格 D，收 到 食 環 署 的 轉 介 信 後 ，在 10 個 工 作
天 內 會 派 員 視 察 (無 需 遞 交 報 完工 紙) 。

6.2)   表 格 D 須 夾 附 完 整 的 通 風 系 統 圖 則
圖 則 須 包 括：

a)  食 肆 所 有 新 舊 通 風 系 統 裝 置，

b)  接 駁 至 共 用 系 統 的 裝 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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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6) 申 請 臨 時 牌 照 注 意 事 項

c) 經 過 牌 照 範 圍 的 裝 置，

d) 獨 立 為 牌 照 範 圍 提 供 通 風 系 統 的 全 部
路 線 ，

(包 括 隔 火 牆, 防 火 間 隔 及 防 火 閘 等 資 料)

e) 共 用 通 風 系 統 由 牌 照 範 圍 至 分 支 點 的
路 線

f) 共 用 通 風 系 統 位 於 牌 照 邊 界 外 最 近 的 防
火 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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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6) 申 請 臨 時 牌 照 注 意 事 項

6.3)   不 符 合 通 風 系 統 消 防 安 全 規 定，而 須 取
消 臨 時 牌 照 的 事 項 如 下：

a)   沒 有 遵 照 安 裝 防 火 閘 的 規 定

(如欠缺防火閘，防火閘失效)

b)   未 能 進 入 牌 照 範 圍 視 察 (如門口上鎖)

c)   沒 有 遵 照 使 用 不 可 燃 物 料 的 規 定



35

通風系統組

7) 通 風 系 統 的 擁 有 人 的 責 任

7.1) 防 火 閘，過 濾 器 及 聚 塵 器 須 要 每 隔 不 超 過

十 二 個 月 期 間 內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通 風

系 統 工 程 類 別) 檢 查 及 簽 發 年 檢 證 書 。

(續 牌 時 要 出 示 此 證 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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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7) 通 風 系 統 的 擁 有 人 的 責 任

7.2)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)

簽 發 通 風 系 統 年 檢 證 書 (附 表 所 列 處 所

通 風 設 施 規 例 ) 後 1 4 天 內，須 向 指 示 其

進 行 該 次 檢 查 的 人 發 出 證 明 書，並 將 另

一 份 送 交消 防 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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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系統組

7) 通 風 系 統 的 擁 有 人 的 責 任

7.3)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通 風 系 統 工 程 ) 的 名 單 可
瀏 覽:

屋 宇 署 網 頁: www.bd.gov.hk 

➣ 註 冊 名 單

➣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(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分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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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

牌照及審批總區
消防工程合規課
(通風系統組)
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
稅務大樓35樓

電話 :2718 7567
傳真 :2382 2495


